
 
实行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在提交排污许可申请材料前，应当将承诺书、基本

信息以及拟申请的许可事项向社会公开。公开时间不得少于五个工作日。 

 

 

 

 

 

 

 

 

 

 

  

 

 

 

 

 

 

 

 

 

 

 

 

 

 

 

 

 

 

 

 

排污单位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并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同

时向环保部门提交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印制的书面申请材料。 

 

环保部门受理 环保部门不予受理（告知并退回申请材料） 

环保部门对排污单位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 

 

核发机关根据审核结果，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二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二十日

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 

核发机关根据审核结果，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二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二十日

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 

核发机关根据审核结果，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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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机关根据审核结果，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二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二十日

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 

 

对简化管理企业，县级

环保部门向全国排污许

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提交

审核结果，获取全国统

一的排污许可证编码。 

 

做出不予许可决定。制

作不予许可决定书，书

面告知排污单位不予许

可的理由，以及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并在全

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上公告。 

 

自作出准予许可决定之日起十个

工作日内，向排污单位印发排污

许可证正本以及副本。 

 

做出准予许可决定 

对重点管理企业，县级

环保部门出具初审意

见，并通过全国排污许

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提交

给市级环保部门审核。 

 


